石景宜博士杯 华夏书画创作大赛
参 赛 表 格

	作品名称
	
	参赛组别
	水墨画/书法 *

	姓名 #
	
	别号
	
	性别
	男/女   *

	通讯地址
	（地区/国家）

	
	(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市）

	
	

	
	邮编：

	身份证或护照号码
	
	出生日期
	年       月

	联络电话
	(      )                    / (       )                      (手提)

	传真号码
	(      )
	电子邮件
	
	

	作品处理
	入选作品由主办单位收藏；如未获入选，本人作品以下列方式处理（请打√）:

□1、退还——附上回邮信封（填妥自己姓名地址），请把参赛作品寄还本人。

□2、捐赠——本人乐意将参赛作品捐赠予“石景宜刘紫英伉俪文化艺术馆”。

未有在表格上注明者，将视作乐意捐赠作品予艺术馆。


删去不适用者  #必须使用证件姓名

参赛细则：

1、参赛者须于2010年9月30日前寄交：1、作品原件；2、参赛表格及；3、身份证明影印件。参赛必备之资料不齐、作品规格不符或逾期交件者，其报名皆被视作无效。

2、参赛者身份认定，均以提附之身份证明文件资料影印本为准，主办单位不负查证之责。如有资料失实，其后果由参赛者自负。

3、参赛作品为个人五年内未曾得奖之原创，不得由他人代笔或临摹（古代碑贴或古人名人之作）。如有代笔冒名、临摹仿作者，经评审委员会及主办单位决定，即取消参赛资格。

4、参赛者可提交不同组别之作品参赛，作品毋须装裱，每件作品须有独立参赛表格，否则视作无效。

5、作品内容不得涉及政治、诽谤、侵犯版权及违反善良风俗。若有抵触，一切法律及相关责任由参赛者承担，主办机构概不负责。

6、入选作品及作品之版权属主办单位拥有，主办单位具有作品展览、结集出版（作品集为非卖品）及推广书画应用之权利。

7、参赛者须于接获入围通知后十日内，以电邮、传真或邮寄方式递交不多于200字的简介及彩色生活照一张。

8、主办单位将善尽保管维护作品之责，但不承担作品寄失或意外损坏等责任。

9、如有任何争议，均由主办单位商请评审委员会共同决定，必要时在网页上公布。

声明：

1、本人明白及同意遵守一切比赛规则及同意作品评审之结果。

2、本人谨此声明此参赛表格所填写之资料真确无比。

参赛者签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